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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
法性、合理性、有效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
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法性。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及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80号”文核准。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58号”

文批准。 证券简称“立航科技”，证券代码“603261”。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7,696.1822�万股， 其中本次发行的1,925.00万社会公众股将于 2022年 3�月15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22年3月15日
（三）股票简称：立航科技
（四）股票代码：603261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7,696.1822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1,925.00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1,925.00万股。
（八）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上市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CHENGDU� LIHANG� TECHNOLOGY� CO.,LTD.
（三）发行前注册资本：5,771.1822万元
（四）发行后注册资本：7,696.1822万元
（五）法定代表人：刘随阳
（六）成立日期：2018年8月13日
（七）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永丰路24号附1号
（八）邮政编码：610091
（九）联系电话：028-86253596
（十）传真：028-86253906
（十一）公司网址：www.cdlihang.com
（十二）电子信箱：lihang@cdlihang.com
（十三）董事会秘书：万琳君
（十四）经营范围：飞机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不含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

旋桨）生产）及技术服务；航空或航天导航仪器及装置设计、开发、生产及技术服
务；机电设备、模具、仪器仪表、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和卫星地
面接收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研究及应用；机械零部件加工。（以上工业行业另
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择经营场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五） 发行人行业及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飞机地面保障设备开发制
造、航空器试验和检测设备开发制造、飞机工艺装备开发制造、飞机零件加工和
飞机部件装配等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C37）。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债券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刘随阳 董事长、总经理 2021.8.3-2024.8.2

万琳君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1.8.3-2024.8.2

王东明 董事 2021.8.3-2024.8.2

陈国友 独立董事 2021.8.3-2024.8.2

万国超 独立董事 2021.8.3-2024.8.2

李军 监事会主席 2021.8.3-2024.8.2

汪邦明 监事 2021.8.3-2024.8.2

周中滔 职工监事 2021.8.3-2024.8.2

唐圣林 财务总监 2021.8.3-2024.8.2

陈曦 副总经理 2021.8.3-2024.8.2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现任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刘随阳 董事长、总经理 4, 935.5164 64.13%

万琳君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90.5164 1.18%

王东明 董事 78.9595 1.03%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瑞联嘉信持有公司180.00万股，持股比例为
2.3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瑞联嘉信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现任公司职务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刘随阳 董事长、总经理 223.65 35.50%

唐圣林 财务总监 70.00 11.11%

周中滔 职工监事、经营管理部部长 22.75 3.61%

李军 监事会主席、技术中心部长 29.75 4.72%

汪邦明 监事、总经理助理 7.00 1.11%

小计 353.15 56.06%

瑞联嘉信出资额总计 630.00 100.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份无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本公司未对外发行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刘随阳直接持有立航科技4,935.5164万股股

份，占立航科技总股本的64.13%；作为瑞联嘉信的普通合伙人，刘随阳通过控制
瑞联嘉信间接控制立航科技180万股股份，占立航科技总股本的2.34%，合计控
制立航科技66.47%的股份，为立航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刘随阳先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 1984年至1999年于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担任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2000年5月至2001年1月担任德欣机电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成都分公司总经理；2001年1月至2019年4月担任成都英思达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2003年7月至2015年12月任立航有限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5年12月至
2018年8月任立航有限董事长、总经理；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5,771.1822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925.00万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7,696.1822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25.01%。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 771.1822 100.00% 5, 771.1822 74.99% -

刘随阳 4, 935.5164 85.52% 4, 935.5164 64.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华控湖北科工 197.8233 3.43% 197.8233 2.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瑞联嘉信 180.00 3.12% 180.00 2.3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万琳君 90.5164 1.57% 90.5164 1.1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王东明 78.9595 1.37% 78.9595 1.0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云安泰信 64.1242 1.11% 64.1242 0.8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京道富城 64.1242 1.11% 64.1242 0.8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博源新航 64.1242 1.11% 64.1242 0.8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华控科工宁波 58.6737 1.02% 58.6737 0.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海成君融 32.0621 0.56% 32.0621 0.4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刘延平 5.2582 0.09% 5.2582 0.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1, 925.00 25.01% -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1, 925.00 25.01% -

合计 5, 771.1822 100.00% 7, 696.1822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19,232户，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刘随阳 4, 935.5164 64.13%

2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97.8233 2.57%

3 成都瑞联嘉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 2.34%

4 万琳君 90.5164 1.18%

5 王东明 78.9595 1.03%

6 成都博源新航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1242 0.83%

7 临沂云安泰信企业管理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1242 0.83%

8 厦门京道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余京道富城天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4.1242 0.83%

9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6737 0.76%

10 成都海成君融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0621 0.42%

合计 5, 765.9240 74.92%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92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无老股转

让
二、发行价格：19.70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
发行数量为19,250,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407704%。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4,668股， 包销金额为1,470,959.60元， 包销比例为
0.39%。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37,922.50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3月10日出具了XYZH/2022BJAG10023号《验
资报告》。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4,450.37万元，发行费用具体包

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保荐与承销费用 2, 966.98

2 审计费及验资费 771.89

3 律师费用 169.81

4 发行手续费用 41.69

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500.00

合计 4, 450.37

注：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2.31元/股（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33,472.13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22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2020年12
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87元（按本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59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和2021年1-6月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XYZH/2021BJAG10546）， 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审阅报告》
（XYZH/2022BJAG10016）。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

根据公司当前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2022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
为3,019.37万元至3,126.37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48.71%至157.53%；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0.22万元至282.92万元，同比扭亏为盈；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0.22万元至282.92万元，
同比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为公司飞机地面保障设备等业务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上述2022年一季度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 预计数
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也并非公司的盈利预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人华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对本公司、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
定。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序号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1001�3000�0090�8413

2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 1289�1111�2110�601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内容
本公司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中，公司简称为甲方，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简
称为乙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账户仅用
于航空设备及旋翼飞机制造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申请该专户开通网上银
行。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资金存储情
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皓、陈国星可以在工作日随时到乙
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指定相关人员与指定的专人进行接洽及工
作上的配合，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
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上一个月
的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单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八、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九、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
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
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对由于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
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尽其最大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任何一方
应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甲方公开发行股票成功且本协议第一条规定的募集资
金全部进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
户之日起失效。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

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联系电话： 028-86150207

传真号码： 028-86150100

保荐代表人： 李皓、陈国星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A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A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上接C5版）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４５３
末“５”位数 １０５６７，３０５６７，５０５６７，７０５６７，９０５６７，５４１４５，７９１４５，０４１４５，２９１４５
末“６”位数 ２５４７９４，４５４７９４，６５４７９４，８５４７９４，０５４７９４，５１９１５９，０１９１５９
末“７”位数 ９８５２３９０，４８５２３９０
末“８”位数 ３６３６６０９８
末“９”位数 １０９８０９４７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４４，０９０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焊华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４，５４５．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５４５．３４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１５．３７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２２７．２６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４９．９４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５．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６２８．９８９１５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向上
取整计算，即９０９．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０．８４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０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７２１７８８１％，申购倍数为５，０７０．５３４１６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如同一配售
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

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
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３２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４７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８，５４２，７４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９４１，３１０．００ ４６．１４％ １，６８９．７９９６ ７２．１９％ ０．０４２８７４０６％
Ｂ类投资者 ５１，４８０．００ ０．６０％ １４．０４７４ ０．６０％ ０．０２７２８７１０％
Ｃ类投资者 ４，５４９，９５０．００ ５３．２６％ ６３６．９９３０ ２７．２１％ 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８，５４２，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４０．８４００ １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４２２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３月
１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融化
学”）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２３２８ ７３２８
末“５”位数 ８８８１８ ０１３１８ １３８１８ ２６３１８ ３８８１８ ５１３１８ ６３８１８ ７６３１８
末“６”位数 ５４１４８０ ７４１４８０ ９４１４８０ １４１４８０ ３４１４８０ ３５８７２６ ６０８７２６ ８５８７２６ １０８７２６
末“７”位数 ３６５４６０４ ５６５４６０４ ７６５４６０４ ９６５４６０４ １６５４６０４ ６１５８１９３ １１５８１９３
末“８”位数 ０８７１０５８２ ２８７１０５８２ ４８７１０５８２ ６８７１０５８２ ８８７１０５８２
末“９”位数 ０５０１５８８０８ １１４０９２１４２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９３，６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Ａ股
股票。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化学”、“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１２，０００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５２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８．０５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６００．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９７，２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２，８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０８４．００５２９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４，００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３，２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６，８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０．０２８９７５５７９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４５１．１８２０６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１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８４８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３，８８３，９８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２，６０３，５２０ ５２．７７％ ５１，２７６，８３９ ７０．０５％ ０．０４０６８５３０％
Ｂ类投资者 １２１，７２０ ０．５１％ ４４２，４３６ ０．６０％ ０．０３６３５００１％
Ｃ类投资者 １１，１５８，７４０ ４６．７２％ ２１，４８０，７２５ ２９．３５％ ０．０１９２５１６４％

合计 ２３，８８３，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２６０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银证券

科技创新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９０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９９９号基金大厦２７、２８层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


